
张桂玲：
原 告 赵 瑞 勇 与 被 告 梁 占

美、第三人张桂玲案外人执行
异议纠纷一案，本院已审理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0)
冀0791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书
及赵瑞勇的上诉状。限你方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领
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将发生法律
效力。
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树军、
杜淑兰申请宣告自然人失踪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公告
(2021)冀 0227 民特 1 号民事判
决书。判决内容:一、宣告王洪
涛 失 踪; 二、指 定 申 请 人 王 树
军、杜淑兰为失踪人王洪涛的
财产代管人。本判决为终审判
决。本案诉讼费 80 元，由申请
人王树军承担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张亚丽：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袁立峰

与张亚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案 号 为 (2021) 冀 0591 民 初 197
号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1)
冀 0591 民 初 197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、督促履行告知书，请自公告
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
文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丹东科华经贸有限公司:
邢台纳科诺尔精轧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
一案本院已受理。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及
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合议庭
成员告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
权利义务告知书、(2021)冀 0591
民初298号民事裁定书，自公告
之 日 起 60 日 视 为 送 达 ，定 于
2021年7月6日上午9点在本院
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判决。

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李昌兵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海诉你劳

务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发
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
时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张凤姣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尧诉你离

婚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结。
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(2020)
冀 0822 民初 2559 号民事判决
书，判决主要内容：一、准予原
告 李 尧 与 被 告 张 凤 姣 离 婚 。
二、驳回原告李尧的其他诉讼
请求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刘顺清：
本院受理原告邯郸市今典

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及刘陈
新、苗松、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邯郸迎宾支行追
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判
决书送达后，被告刘陈新不服判
决，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0）冀
0427 民初 387 号民事上诉状副
本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上诉状
副本，逾期视为送达，特此公告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伊 赞 波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38325，特此声明。

毕 研 辉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07648，特此声明。

魏 洪 涛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39027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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